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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中师范大学文件 

华师行字〔2017〕130 号 

关于表彰第三届教学节优秀组织单位的决定 

校内各单位： 

经第三届教学节活动组委会评议，决定授予马克思主义学院

等 14 个单位“第三届教学节优秀组织单位”称号。 

 

附件：第三届教学节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

 

华中师范大学 

2017 年 10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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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中师范大学学校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17 年 10 月 2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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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第三届教学节优秀组织单位名单 

马克思主义学院 

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 

新闻传播学院 

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

数学与统计学学院 

教育学院 

教育信息技术学院 

外国语学院 

生命科学学院 

信息管理学院 

历史文化学院 

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

心理学院 

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


